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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引以《电子健康卡技术指引》为基础，为实现一站式就诊结算服务，以不同渠道信

息汇聚为思路，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标识作为全国互认互通的居民健康身份这一共识，通过将

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标识、金融支付账户、商保结算账户进行技术融合，使用居民电子健

康标识融合应用进行卫生健康业务、社会医疗保险、金融支付、商业医疗保险的应用方案，

用于各建设单位在电子健康卡推广时作为依据参考。 

各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对本指引的意见或建议，可向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基层

信息化与健康卡管理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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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指引包括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技术架构、数据结构、应用流程。 

本指引用于规范单位开展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相关业务时，所需软硬件的设计、

研发、集成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电子健康卡建设与管理指南（2.4版本） 

JR/T 0149-2016  中国金融移动支付 支付标记化技术规范 

聚合支付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是将居民的个人实名身份信息，经过国密算法进行加密后生成的固定

长度的全国唯一的个人健康身份标识，是可以用于在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机构、金融机构、

商保机构互认互通的个人身份ID。 

3.2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是指在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的基础上融合了卫健、医保、商保、

金融等不同应用提供方提供的服务，以现有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标识的发行和受理环境为

基础，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就诊结算等相关服务。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通过二维码的形式

予以展示，通过“面对面”方式进行交互使用。融合码以动态二维码的形式，由APP呈现，

在每次使用前生成，其生命周期根据应用安全的要求限定时间范围，适用于病历查询、结算

交易等核心应用场景。 

3.3 原生应用提供方 

原生应用提供方是在融合应用使用过程中，为融合应用平台提供被融合的原生应用的机

构，如提供电子健康卡的卫健机构、提供医保电子标识的医保机构、提供金融支付账户的金

融交易机构、提供商保结算账户的商保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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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融合应用提供方 

融合应用提供方是在融合应用使用过程中，提供融合应用平台的机构。融合码应用平台

负责与卫健机构、医保机构、金融交易机构、商保机构等系统进行连接，提供融合应用功能。 

3.5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建立一个通行通用的健康身份识别授权服务系统，通过统一标准化的接口，为各个移动

应用门户提供统一实名、统一身份、统一授权能力，能够更加完善的提供区域医疗便民服务，

减少市民群众重复注册用户、重复身份认证识别、重复操作的不便，为多码融合用户实名提

供系统支撑。 

3.6 统一结算支付系统 

整合包含医保结算、商保结算、银行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多种支付渠道，提供

统一便捷支付服务入口，供各个医疗机构或移动应用快速接入，并提供渠道管理、财务管理、

对账管理等多方面支付管理功能，提供完善的支付服务体系。 

4 技术架构 

4.1 技术架构图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管理平台与原生应用提供方的原生应用系统、个人终端应用、

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系统进行交互，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的融合应用实现框架如下： 

 

图 1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架构 

4.2 技术原理 

 融合应用采用标记化技术方案。融合应用提供方作为标记服务提供方，融合应用提供

方的系统即是标记化系统，负责产生、维护标记，并负责管理标记请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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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应用提供方向用户提供健康账户、医保账户、金融账户、商保结算账户的绑定关系，

负责将用户的医疗结算请求转化为卫健机构、医保机构、金融机构、商保机构的支付请求。

健康、医保、金融、商保的账户的绑定和使用应遵循卫健机构、医保机构、金融机构、商保

机构的相关规定。 

在二维码识读终端扫描到融合应用二维码时，提供标记申请方验证，标记申请方在自己

原有二维码业务验证功能的基础上，可提交二维码至融合应用提供方验证，由融合应用提供

方根据提交验证申请赋予原有二维码更多的功能，包括就诊身份识别、医保结算、支付等功

能。 

 

图 2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流程 

（1）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生成后，通过请求电子健康卡、医保/商保结算账户、金融支付

账户系统的应用签发号，在融合应用提供方与电子健康卡、医保/商保结算账户、金融支付

账户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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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合码随机串的生成与电子健康卡、医保/商保结算账户或金融支付账户应用无关，

无法通过外部渠道获取融合码身份在卫健、医保和金融系统上的应用权限； 

（3）应用签发号不在融合应用提供方以外的任何设备和系统中存储； 

（4）应用签发号只可用于完成当前合法交易，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用途，且应采用标记

化技术进行脱敏处理，采取技术手段从源头控制信息泄露和欺诈交易风险。 

5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数据结构 

5.1 总体结构 

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的融合码分为4段，以冒号分隔开。第1段为居民电子健康标识

EHCID，依据对个人实名身份信息进行加密生成全国唯一的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第2段为0，

表示融合码必须和动态码结合使用；第3段为二维码有效性信息VALID，是对有效时间加密

产生；第4段为签发渠道编号EHCAPPID和融合应用标记TOKEN，EHCAPPID与TOKEN之间

无分隔符。 

融合码数据结构如下： 

字段名 融合码二维码 

字段内容 EHCID:0:VALID:EHCAPPID TOKEN 

备注 

参见《电子健康卡技术指引》 

5.1.2 二维码数据标准。 

TOKEN采用TLV（TAG-LEN-VALUE）格

式，TAG定义为RH，LEN采用2位表示长

度，VALUE由融合码平台动态生成。 

如TOKEN为RH12881234567890，则代表该TOKEN是融合应用标记（RH），长度为12，

数值为881234567890。 

字段 TAG（标签） LEN（长度） VALUE（值） 

TOKEN RH 12 881234567890 

5.2 融合码数据生成要求 

融合应用标记（TOKEN）由融合码平台提供，应满足“动态生成、不可预测、一次有

效、过期失效”的基本原则。 

具体实现要求可参考JR/T 014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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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的融合应用流程 

6.1 用户注册开通融合应用 

 

通过线下或线上身份证件实名认证注册的主要流程如上图所示：  

1) 用户通过在窗口或自助终端等线下渠道（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社保卡读卡器等刷卡

识别身份）或通过客户端应用软件等线上渠道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提交实名身份认

证，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返回实名制注册信息，用户注册完成后终端向融合码管

理平台提交注册信息； 

2) 融合码管理平台接受注册请求，调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验证用户是否是认证通过的

实名用户，验证成功后，融合应用提供方创建融合应用账户。 

3) 融合应用提供方提交信息请求向电子健康卡系统创建电子健康卡账户或关联已创

建的电子健康卡账户； 

4) 融合应用提供方提交信息请求向医保/商保机构和金融机构发送融合请求，获取医

保/商保和金融机构授权信息。在此过程中，需激活医保/商保结算账户，并开通金

融账户。 

5) 融合应用提供方将注册结果返回业务系统，业务系统通过渠道入口通知用户完成融

合应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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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生成 

 

融合应用二维码申请的主要流程如上图所示： 

1) 用户通过APP、微信公众号、机构终端等渠道申请融合应用二维码； 

2) 融合应用提供方验证居民电子健康标识； 

3) 融合应用提供方向融合应用提供方申请生成融合标识，并通过融合处理生成融合码； 

4) 融合应用提供方将居民电子健康标志融合码返回APP、微信公众号、机构终端等请

求渠道。 

6.3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使用 

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标识的融合码应用，可以通过线上应用、扫码验身、移动医保/金融

支付结算等环节贯穿用户就医全流程，实现全流程无卡就医，如下图所示： 

融合码应用平台医院终端APP/网页/公众号等

已注册用户 已注册用户

登陆获取信息 刷卡获取信息

提交身
份信息

返回融合码

验证居民电子
健康标识

认证成功

显示融合码

生成融合标识

融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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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就诊验身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经过准入的APP应用都可以发起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在医疗机

构业务流程中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建档、预约挂号、扫码就诊、扫码检查检验、扫码

取报告、扫码取药、扫码住院、扫码出院、扫码体检等就诊验身业务。具体流程如下： 

1) 用户在线下医疗卫生机构出示二维码，识读终端识读二维码，或用户在线上通过应

用请求业务时，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系统通过融合码管理系统验证用户融合码账户； 

2) 融合码管理系统（二维码管理）根据EHCIN，确定是否为本机构注册的二维码。

如果非本机构的二维码，则根据EHCIN路由至其他融合码管理系统进行验证。如

果为本机构的二维码，则由本机构直接进行验证； 

3) 融合码管理系统（二维码管理）根据二维码类型确定是否需要对用户进行补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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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4) 融合码管理系统（二维码管理）对二维码中的数据进行验证。 

5) 融合码管理系统（二维码管理）返回验证结果。 

6.3.2 医保结算 

 

使用融合应用进行医保结算，如上图所示： 

1） 用户出示融合码，终端业务系统调起融合应用识读SDK读取用户融合码并提交融合

应用提供方； 

2） 融合应用提供方对提交的融合码进行验证，验证失败直接返回验证结果，如果验证

成功则获取关联医保电子标识，通过统一结算支付系统，提交医保结算账户系统；

医保结算账户系统验证医保电子标识，并返回结算结果给统一结算支付系统，统一

结算支付系统同步返回结算结果至融合应用提供方； 

3） 融合应用提供方将结算结果返回识读SDK，识读SDK返回终端业务系统，终端根据

返回结果继续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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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金融支付 

 

使用融合应用进行费用支付，如上图所示： 

1） 用户出示融合码，终端业务系统调起融合应用识读SDK读取用户融合码并提交融合应用

提供方； 

2） 融合应用提供方对融合码验证，验证失败直接返回验证结果，如果验证成功则获取支付

签约信息，通过统一结算支付系统，提交金融支付账户系统；金融支付账户系统验证支

付签约信息并完成支付，并返回支付结果给统一结算支付系统，统一结算支付系统同步

返回结算结果至融合应用提供方； 

3） 融合应用提供方将结算结果返回识读SDK，识读SDK返回终端业务系统，终端根据返回

结果继续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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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商保支付 

 

使用融合应用进行商保支付结算，如上图所示： 

1） 用户出示融合码，终端业务系统调起融合应用识读SDK读取用户融合码并提交融合

应用提供方； 

2） 融合应用提供方对提交的融合码进行验证，验证失败直接返回验证结果，如果验证

成功则获取关联商保结算授权ID，通过统一结算支付系统，提交商保结算账户系统；

商保结算账户系统验证商保结算授权ID，并返回结算结果给统一结算支付系统，统

一结算支付系统同步返回结算结果至融合应用提供方； 

3） 融合应用提供方将结算结果返回识读SDK，识读SDK返回终端业务系统，终端根据

返回结果继续业务处理。 

6.4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安全应用 

6.4.1 手机客户端安全管理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的提供方可以基于现有的客户端应用软件（应用软件），通

过融合应用SDK调用融合应用API实现融合码应用。 

融合应用SDK应提供统一的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系统的调用接口。采用融合应用

SDK 有助于实现融合应用的标准化。融合应用SDK应根据移动终端特性，提供支持原生开

发 语言及支持HTML5等不同实现方式的调用方式。  

融合码客户端应用软件向用户提供直接访问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系统交互的接

口， 其主要功能有：  

——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码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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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下载、更新二维码；  

客户端应用软件可以多种方式提供用户的身份鉴别,可采用； 

——静态口令身份验证功能；  

——动态口令身份验证功能；  

——生物识别身份验证功能；  

——基于密钥身份认证功能等。  

客户端应用软件提供方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商业需求、运营环境等需求选择不同的身份 

鉴别功能或功能组合，也可以增加支持其他功能。 

6.4.2 业务安全服务 

为保证居民电子健康标识融合应用在进行扫码身份核验、医保结算、金融支付、商保支

付时提供对用户的业务安全保障，融合应用系统提供了安全风控管理模块，根据原生应用提

供方和融合应用提供方的需求，提供各类业务环境的安全保障。 

1) 扫码照片核验，对于线下扫码支付，在用户客户端和用码客户端提供实人照片显示

模块，为用码机构人工校验持码者是否融合账户本人提供依据； 

2) 地理位置核验，对于就诊扫码验身或移动支付应用，在用户客户端进行地理位置获

取和校验，判断是否在业务机构允许的地理位置范围内； 

3) 大额刷脸核验，对于存在大额限制的支付应用，在用户客户端对大额支付的交易进

行刷脸核验，判断支付业务是否本人发起。 

6.5 联合监测管理 

通过融合码应用，对用户在整个就医流程的用码主体、用码机构、用码位置、用码业务

等数据进行收集、过滤、归档并分析，实现就医全流程行为监管。同时，与各个业务的融合

应用提供方进行数据同步和审计，实现联合监测管理。 

1) 对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用户诊疗行为的联合监管； 

2) 对接医保部门行为大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对欺诈骗保等行为的监测； 

3) 对接金融支付风控平台，实现对金融支付风控行为的监测。 

4) 互联网移动应用安全监测，实现对应用合法性监测和安全风险监测等监测内容。 


